
新北市基礎範例自辦市地重劃區市地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（第一聯）
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鄉鎮

市區
段 小段 地 號

地

目

面 積

(平方公尺)
持 分

持分面積

(平方公尺)

本筆負擔總金額

新台幣 (元)

本筆負擔持分金額

新台幣 ( 元 )
年 月 日

新莊區 塭仔圳 塭仔圳 162-15 雜 983.03 291/10000 28.61 79,359,659 2,309,366    

一.右列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新台幣            零 億 零 千 貳 百 參 拾 零 萬 玖 千 參 百 陸 拾 陸 元 元

    業經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規定扣繳完畢特予證明。

二.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後第一次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提出本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，申請稅捐稽徵機關依平均

    地權條例第三十六條、第三十八條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四條規定，自土地漲價總數額減去上開重劃負擔

    總費用後計徵土地增值稅。

    市

                 長

    縣(市)

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址 台北市萬華區柳鄉里１５鄰桂魏路２４４巷１１４號三樓

重   劃   後   土   地   標   示 負 擔 總 費 用 公告確定日期
備

註

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（第一聯）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(99)縣地重 字第 99123456 號

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姓 名 王碧妹 G221334433

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聯 交土地所有權人



新北市基礎範例自辦市地重劃區市地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（第一聯）
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
鄉鎮

市區
段 小段 地 號

地

目

面 積

(平方公尺)
持 分

持分面積

(平方公尺)

本筆負擔總金額

新台幣 (元)

本筆負擔持分金額

新台幣 ( 元 )
年 月 日

新莊區 塭仔圳 塭仔圳 163-4 建 1150.41 340/10000 39.11 21,651,170 736,140    

一.右列土地重劃負擔總費用新台幣            零 億 零 千 零 百 柒 拾 參 萬 陸 千 壹 百 肆 拾 零 元 元

    業經依照平均地權條例第六十條規定扣繳完畢特予證明。

二.土地所有權人於重劃後第一次土地所有權移轉時，提出本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，申請稅捐稽徵機關依平均

    地權條例第三十六條、第三十八條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五十四條規定，自土地漲價總數額減去上開重劃負擔

    總費用後計徵土地增值稅。

    市

                 長

    縣(市)

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址 苗栗縣竹蔣鎮竹蔣里１２鄰民權街５１巷１５號十一樓

重   劃   後   土   地   標   示 負 擔 總 費 用 公告確定日期
備

註

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（第一聯）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(99)縣地重 字第 99123456 號

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姓 名 王碧惠

                  第一聯 交土地所有權人


